
证券代码：688089 证券简称：嘉必优 公告编号：2025-001
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年8月28日

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内

1,500万元-3,000万元（含）

□减少注册资本
R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560,000股

0.333%
10,812,774.17元

19.02元/股~19.5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2024年8月2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
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5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20.00元/股（含），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自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7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34）。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的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
将公司股份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56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168,309,120股的比例为0.333%，最高成交价为19.50元/股，最低成交
价为19.02元/股，累计成交总金额为10,812,774.17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3日

证券代码：688273 证券简称：麦澜德 公告编号：2025-001
南京麦澜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7/2，由控股股东杨瑞嘉先生和史志怀先生提议

待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后12个月

2,000万元~4,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03.00万股

1.03%
2,002.1020万元

18.57元/股~19.99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2024年6月24日，南京麦澜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杨瑞嘉先生和

史志怀先生向公司董事会提议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股份回购。2024年7月1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

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回购股
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
人民币32元/股（含），本次回购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股份
的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m）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
书》（公告编号：2024-041）。

公司 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
民币32.00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31.61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12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m）披露的《关于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价格
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1）。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
份进展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2024年12月，公司未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1,03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100,000,000股的比例为1.03%，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9.99元/股，最低价
为18.57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0,021,020.17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麦澜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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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139 证券简称：海尔生物 公告编号：2025-001
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2/9
待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后12个月

2,500万元~5,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387,844股

0.44%
40,435,425.54元

24.64元/股~32.31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2月 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以下简称“本次回购方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的股份将

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50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
低于人民币2,5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
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2月9日、2024年2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暨公司落实“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4）、《青岛海尔生物
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05）。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对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进行相应调整，自2024年6月6日起，回购价格上限调整为不超过49.4887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m）上披露的《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9）。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
份进展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2024年12月，公司未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截至2024
年12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1,387,844
股，占公司总股本 317,952,508股的比例为 0.44%，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32.31元/股，最低价为 24.64
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0,435,425.54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月3日

证券代码：688171 证券简称：纬德信息 公告编号：2025-001
广东纬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10/1
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2,000万元~3,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07.9782万股

1.2889%
2,031.57万元

18.32元/股~19.05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广东纬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9月3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次会议以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4年10月16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本次回购

的股份将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9.05元/股（含），回购资金总
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回购方案后 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0月 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48）。

公司于2024年11月1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回购股份资金来源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回购资金来源由“公司自有资金”调整为

“公司自筹资金以及自有资金”。除上述调整外，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其他内容未发生变化。公
司收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开发区分行（以下简称“建行开发区分行”）出具的《股票回购
专项贷款承诺函》，建行开发区分行同意向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2,100万元（含）的股票回购专项贷
款，专用于公司支付回购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款和费用，贷款期限不超过12个月（含）。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4年11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调整回购股份资金来
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2）。公司已经与建行开发区分行签署《股票回购增持贷款合同》。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 107.978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2889%，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9.05元/股，最低价为18.32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0,315,715.80元（不含手续费、过户费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纬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月3日

证券代码：688184 证券简称：帕瓦股份 公告编号：2025-001
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3/12/28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2,000万元~4,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2,206,360股

1.37%
3,444.9440万元

11.73元/股~19.22元/股
一、第一期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3年12月27日、2024年1月12日召
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均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进
行股份回购，回购股份将用于依法注销、减少注册资本，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0.61元/股（含），回
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12月 28日、2024年 1月 13
日、2024年1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7）、《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
002）、《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04）。

二、第一期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股份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

司股份2,206,3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37%，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9.22元/股，最低价为11.73
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金额为人民币34,449,440.02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的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
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3日

证券代码：688203 证券简称：海正生材 公告编号：2025-01
浙江海正生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8/29
2024/8/28~2025/8/27
2,000万元~3,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931,131股

0.459%
8,998,849.64元

7.76元/股~10.53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浙江海正生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2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拟在
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公司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公司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2.00元/股
（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含），本次回购期限自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4年 8月 29
日、2024年9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海正生物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34）、《浙江海正生物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36）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
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
司股份931,131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202,678,068股的比例为0.459%，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0.53元/
股，最低价为 7.76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8,998,849.64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
用）。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规定。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海正生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月3日

证券代码：688217 证券简称：睿昂基因 公告编号：2025-001
上海睿昂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除董事长熊慧女士外的其他董事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2/1
2024年2月19日~2025年2月18日

15,000,000元~20,000,000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669,621股

1.20%
17,021,747.99元

22.37元/股~27.67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4年1月31日、2024年2月19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2024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
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本次回购的资金总
额不低于人民币 1,5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2,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49.00元/股
（含），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2月1日、2024年2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睿昂基因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4）、《睿昂基因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
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11）。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公司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

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
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2024年12月，公司未回购股份。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669,621股，占公司总股本55,855,896股的比例为1.20%，回
购成交的最高价为27.67元/股，最低价为22.37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7,021,747.99元（不
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
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睿昂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3日

证券代码：688249 证券简称：晶合集成 公告编号：2025-006
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3/12/25
2024年3月15日~2025年3月14日

500,000,000元~1,000,000,000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62,088,500股

3.09%
891,677,308.30元

12.97元/股~15.31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3年12月22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自有及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股份用于股权激励。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万元
（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5.26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
日起 12个月内。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12
月29日、2024年3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晶合集成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更正后）》（公告编号：2023-042）、《晶合集成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17）。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间内，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现将公司股份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62,088,500股，占公司总股本2,006,135,157股的比例为3.09%，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5.31元/股，
最低价为 12.97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891,677,308.30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
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规定。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3日

证券代码：688253 证券简称：英诺特 公告编号：2025-001
北京英诺特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8/3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5,000万元~1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18.6052万股

0.8692%
5,001.26万元

35.93元/股~45.37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8月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在未来适宜时机拟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公司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
人民币 50.00元/股（含），回购股份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10,000万元
（含），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4年8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0）及2024年8月8日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回
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35）。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在回购股份期间，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
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1,186,052股，占公司总股本136,458,196股的比例为0.8692%，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45.37元/股，最低
价为35.93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0,012,613.73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英诺特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3日

证券代码：688283 证券简称：坤恒顺维 公告编号：2025-001
成都坤恒顺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7/8，由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张吉林先生提议

回购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的期限为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
审议通过后12个月内；回购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的期限为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审议通过后3个月内

1,500万元~3,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851,910股

0.70%
16,304,697.63元

16.71元/股~23.15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2024年7月3日，成都坤恒顺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事长兼总经理张吉林先生向公司董事会提议使用超募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2024年7月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并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员
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以及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5.00元/

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5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含），具体回购资金总
额以实际使用的资金总额为准。其中，拟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的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
超过12个月；拟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的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5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
币1,000万元（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4年 7月 8日、2024年 7月 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m）披露的《成都坤恒顺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35）、《成都坤恒顺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36）。

根据公司回购方案，2024年10月7日，公司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的股份回购实施已完
成，已累计回购股份308,496股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25%。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m）披露的《成都坤恒顺维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5）。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2024年12月，公司未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

份 851,91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70%，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23.15元/股，最低价为 16.71元/
股，累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16,304,697.63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坤恒顺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月3日

证券代码：688270 证券简称：臻镭科技 公告编号：2025-001
浙江臻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10/25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2,000万元~4,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0万股

0%
0万元

0元/股~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2024年10月24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A股股
份，并在未来适宜时机将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
万元（含本数），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含本数），回购价格不超过38.13元/股（含本数），回购股份
的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臻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4）。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的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
将公司股份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尚未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回购公司股份。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臻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3日

证券代码：688191 证券简称：智洋创新 公告编号：2025-001
智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增资扩股并完成工商变更
登记暨公司放弃优先认购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增资扩股事项概述
为进一步推动智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智洋上水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子公司”或“智洋上水”）的经营发展，提高综合竞争力。智洋上水通过增资扩
股的方式引入济南智阔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济南智阔”），增资金额为201.00万
元，公司放弃对智洋上水增资部分的优先认购权。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智元投资有限公司为济南智
阔的普通合伙人并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本次增资完成后，智洋上水注册资本由3,000.00万元变更
为3,201.00万元，公司直接持有智洋上水的比例由100%变更为93.72%，智洋上水仍属于公司合并报
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

本次事项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工商变更登记情况

近日，智洋上水取得了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市场监管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变更后
的《营业执照》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变更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3,000.00万元整”变更为“人民币3,201.00万元整”，其他内容均未变更。本次增
资前后，智洋上水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智洋创新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济南智阔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普通合伙）

合计

本次增资前

出资额（万元）

3,000.00
0

3,000.00

持股比例（%）

100.00
0

100.00

本次增资后

出资额（万元）

3,000.00
201.00
3,201.00

持股比例（%）

93.72
6.28

100.00
三、其他事项1、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智元投资有限公司为济南智阔的普通合伙人并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2、本次增资事项完成后，智洋上水由全资子公司变更为控股子公司，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发生变更及公司主营业务、资产、收入发生重大变化，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智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3日

证券代码：688175 证券简称：高凌信息 公告编号：2025-001
珠海高凌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获得发明专利证书的自愿性披露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珠海高凌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第四季度收到1项国家知识产权
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具体如下：

一、发明专利证书基本情况

序号 发明专利
名称 专利号 专利申请日 授权公告日 专利权人 专利

期限

1
基于阈值联动触发
策略的噪声监测数
据分析方法及其装

置

ZL 202410242662.3 2024/3/4 2024/10/11 珠 海 高 凌 信
息 科 技 股 份

有限公司

20 年（自申
请日起算）

二、取得发明专利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发明专利的取得是公司重要核心技术的体现和延伸，本次专利的获得不会对公司近期经营

产生重大影响，但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发挥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优势，促进技

术创新，保持技术领先，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珠海高凌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3日

证券代码：688353 证券简称：华盛锂电 公告编号：2025-001
江苏华盛锂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10/9，由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沈锦良先生提议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4,000万元~5,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986,536股

0.62%
20,310,139.00元

18.30元/股~23.9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10月8日，江苏华盛锂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和/或自
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股票。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
人民币4,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含），用于员工持股计划及/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
不超过人民币24.21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
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10月9日、2024年10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江苏华盛锂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56）、《江苏华盛锂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58）（以下简称“《回购报告书》”）。
根据《回购报告书》约定：“若在回购期限内公司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

票拆细、缩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回购
股份的数量进行相应调整。”由于公司在回购期限内实施了现金分红，因此公司对回购股份的价格上
限和回购股份的数量进行了相应调整。根据《回购报告书》，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
24.21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23.91元/股（含），以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计算，本次回购
股份总数约为1,672,940股至2,091,175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1.05%至1.31%。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
格上限于 2024年 12月 4日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1月 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江苏华盛锂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前三季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
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9）。

除上述调整外，回购方案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本次回购计划具体的回购数量及占总股本比例
以回购完毕或回购实施期限届满时公司的实际回购情况为准。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在回购股份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止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12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343,11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为0.22%，回购成交的最低价格为23.17元/股，最高价格为23.90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8,
089,466.94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止2024年12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986,536股，占公司总股本159,500,000股的比例为0.62%，回购成交的最低价为18.30元/股，最高
价为23.90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0,310,139.00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华盛锂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月3日

证券代码：688311 证券简称：盟升电子 公告编号：2025-001
转债代码：118045 转债简称：盟升转债

成都盟升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盟升转债”转股结果

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2024年12月31日，“盟升转债”累计共有人民币176,068,000元已转换为

成都盟升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转股数量为8,343,919股，占“盟升转债”转
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5.19683%；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盟升转债”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 123,932,
000元，占“盟升转债”发行总量的41.31067%；

● 转股情况：“盟升转债”自2024年3月18日起开始进入转股期，自2024年10月1日起至2024
年12月31日，“盟升转债”共有人民币176,067,000元已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数量为8,343,891股，占

“盟升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5.19681%。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关于同意成都盟升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352号）同意注册，公司于2023年9月12日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了30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30,000.00万元，期限为自发行
之日起六年，即自2023年9月12日至2029年9月11日，票面利率为第一年0.20%、第二年0.40%、第
三年0.60%、第四年1.50%、第五年1.80%、第六年2.50%。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3〕232号）文同意，公司30,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已于2023年10月17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盟升转债”，债券代码“118045”。

可转债转股期限自发行结束之日（2023年9月18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4年3月
18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29年9月11日）止（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
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盟升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42.72元/股。
因触发《成都盟升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在科创板上市募

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中规定的向下修正转股价格条款，公司于2024年4月18日召
开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盟升转债”转股价格的议
案》，并于同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盟升转债”转股价格
的议案》，“盟升转债”转股价格由42.72元/股向下修正为35.00元/股。

因公司对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已离职的 2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42,

000股第一类限制性股票以及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业绩未达到设定的业绩考核条件而不得解
除限售的127,260股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合计169,260股进行回购注销，公司股本发生变化，公司根据

《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规定，“盟升转债”转股价格由35.00元/股调整为35.02元/股。
因触发《募集说明书》中规定的向下修正转股价格条款，公司于2024年9月27日召开2024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盟升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并于同日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盟升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盟升
转债”转股价格由35.02元/股向下修正为21.10元/股，修正后的“盟升转债”转股价格自2024年10月9
日起生效，“盟升转债”自2024年10月8日停止转股，2024年10月9日起恢复转股。

详情参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19日和2024年10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关于向下修正和调整“盟升转债”转股价格暨转股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1）和

《关于向下修正“盟升转债”转股价格暨转股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6）。
综上，“盟升转债”最新转股价格为21.10元/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盟升转债”的转股期为2024年3月18日至2029年9月

11日。自2024年10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期间，“盟升转债”共有人民币176,067,000元已转换
为公司股票，转股数量为 8,343,891股，占“盟升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 160,557,828股的
5.19681%；累计共有人民币176,068,000元已转换为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量为8,343,919股，占“盟升
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160,557,828股的5.19683%。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盟升转债”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123,932,000元，占“盟升转债”发
行总量的41.31067%。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总股本

变动前
（2024年9月30日）

127,260
160,261,336
160,388,596

本次可转债转股

8,343,891
8,343,891

变动后
（2024年12月31日）

127,260
168,605,227
168,732,487

四、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盟升转债”的详细情况，请查阅公司于2023年9月8日在上交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在科创板上市募集说明书》。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28-61773081
电子邮箱：zhengquanbu@microwave-signal.com
特此公告。

成都盟升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3日

证券代码：688425 证券简称：铁建重工 公告编号：2025-001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
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10月 3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80,000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31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4）。

在上述决议期限内，公司实际使用人民币55,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公司对
该等募集资金进行了合理安排与使用，未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10,000万元归
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公司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尚未
归还的45,000万元将在规定到期日之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月3日


